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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积极开展设立

迪庆州廉政账户学习
2015年7月13日上午，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委党组会，着重就《关于设立迪庆州廉政账户的通知》（迪纪通〔2015〕17号）文件进行学习。会上党组书记、主任孙红军要求各党组成员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规范自身廉洁从政行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要求各党组成员在坚决执行中央纪委、省纪委和州纪委关于严禁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规定，在坚决拒收的基础上，要按要求将确属无法退掉的礼金、贿金，及时主动、全额上缴廉政账户。
2015年7月14日上午，我委再次召开全委干部职工大会专题学习《关于设立迪庆州廉政账户的通知》（迪纪通〔2015〕17号）文件精神。委党组书记、主任孙红军同志向在家职工15人传达了该文件精神，并要求全委干部职工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规范自身廉洁从政行为，每位职工都要在工作中杜绝出现吃、拿、卡、要的现象，坚决执行中央纪委、省纪委和州纪委关于严禁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规定，在坚决拒收的基础上，要按要求将确属无法退掉的礼金、贿金，及时主动、全额上缴廉政账户。同时要求党风廉政分管领导及办公室将文件精神及集中学习精神不折不扣的传达到每一位未参加学习的职工，进一步加强我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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